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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与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机构

设置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充实安全管理队伍，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安全管

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第

88 号）

（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 年 12 月 3 日经山东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

（三）《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号）

（四）《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GB/T

33000-2025）

（五）《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制度实施办法（试

行）》（鲁政办字〔2023〕116号）

第二章 职责要求

第四条 综合办公室应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关于安

全管理机构及人员设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负责安全管理机

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与岗位编制。

第五条 公司综合办公室、安全管理部负责监督管理并督促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与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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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管理机构设

置、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与岗位编制工作。安全管理机构或安全管

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应同时报备至安全管理部。

第三章 安全生产委员会

第七条 建立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委员会由

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其他

职能部门负责人、从业人员代表等人员组成。

第八条 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研究和审查本单位有关安全生产的重

大事项，协调本单位各相关机构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宜。安全生

产委员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第四章 安全总监

第九条 从业人员达到 300 人以上的单位，应当设置安全总

监。

第十条 安全总监必须是中层（不含）以上管理人员，协助

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直接管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专项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其他相关负责人在履行各自岗位业

务工作职责的同时，履行相关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安全

总监的领导下负责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安全总监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

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熟悉安全生产业务，掌握安全生

产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第五章 安全管理机构与安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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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公司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与安全

管理人员配备：

（一）从业人员不足 100 人的，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二）从业人员在 100 人以上不足 300 人的，应当设置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 2 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从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上不足 1000 人的，应当设置专

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按不低于从业人员 5‰但最低不少于

3 名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从业人员在 1000 人以上的，应当设置专门的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并按不低于从业人员 5‰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第十四条 公司各职能部门、处室、车间、班组等应建立与

其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兼职安全管理人员队伍，有效保障安全

生产工作。

第十五条 鼓励公司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安全管理人员积极考取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

第六章 安全管理人员职责及上岗条件

第十六条 安全管理机构或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

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 作

规程；

（二）参与本单位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提出改进 安

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督促本单位其他机构、人员履行安全生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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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三）组织拟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

进行考核并提出奖惩意见；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 如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五）监督本单位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和技术措施的落 实；

（六）监督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发放、使用和管理；

（七）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重大危险 源

的安全管理措施；

（八）组织对承包、承租单位安全生产资质、条件进行 审

核，督促检查承包、承租单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九）组织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措施，检查本单位的 安

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事故隐患，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 强令

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整 改措施；

（十）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制

定、演练；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单位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七条 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或者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应当经过满足课时要求的安全管理相关培训。若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进行考核要求的，应满足考核要求。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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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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